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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規專區 

 

刑訴法修正 毒駕納入預防性羈押…今起生效施行 

 

立法院今年 4 月三讀通過刑事訴訟修正案，擴大預防性羈押適用範圍，

包括高度危險性犯罪的毒駕、酒駕等罪，以及兒少性剝削、詐欺與組織

犯罪的部分規定，新法於 5 月 13 日公告，今天起正式生效。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刑法強

制性交罪、殺人罪、傷害等罪，且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

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的必要者，得羈押之。  

新法在預防性羈押事由中，增訂多款罪名，包括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

殺幼童罪、凌虐或妨害未成年人健康發育罪、妨害性影像罪、加重妨害

性影像罪、供人觀覽性影像罪、製作不實性影像罪、還有第 302 條之 1

的妨害自由罪。  

刑法 185 之 3 第 1 款有 4 項規定：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

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2.有前款以外之其他

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3.尿液或血液所含

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

值以上。4.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目前警方都以唾液快篩試劑檢測駕駛有無毒駕，但唾液快篩沒有數據，

只有陽性或陰性反應，因此法條規範的「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

上」較難適用。未來司法實務上，檢察官應多會採同法第 4 款，「有前款

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聲請預防性羈押。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2026-05-15 17:10 聯合報／記者張宏業／台北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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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險案例 

職員不當攜入物品篇 

約僱管理員將手機、香菸攜入戒護區不當使用 

案情概述 

    某監獄約僱管理員甲於 114 年某上班期間將手機及非合作社眅賣之

香菸攜入戒護區，值勤使用手機欲將收容人加入 IG 好友便於出獄後聯繫，

及收容人反映合作社販售香菸抽不習慣，未深思熟慮在收容人引導下，為

達管理方便將自己帶入之香菸給收容人使用，經該監接獲情資查辦始悉上

情。 

    經查甲員違反紀律及疑涉違法等事實，行政責任部分，攜帶手機使用

記小過 1 次，交付香菸給收容人記大過 1 次處分，涉及圖利收容人刑事責

任部分則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 

風險評估 

1、 矯正機關工作環境特殊：管理服刑之受刑人或羈押的被告，需要高度

責任感和健全的心理素質，在與收容人長期封閉接觸管理環境下，為

達安定囚情之目的可能衍生迎合收容人要求之弊端。 

2、 部分同仁心存僥倖：矯正機關對於違禁物品之項目、得攜入之管制物

品種類與數量及其管制規範等雖有公告及宣導，又本案例發生於例假

日，極少數同仁可能有心存將違禁品攜入戒護區使用之僥倖心態。 

3、 約僱人員法紀觀念不足：約僱管理員大多屬短期性質，流動性頻繁對

依法行政觀念及刑法、貪污治罪條例等規定若認識不足，可能觸犯刑

事責任。 

防治措施 

1. 確實依規定檢查及使用設備：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強化紀

律及戒護管理實施計畫」規定：「指派適當人員對進出戒護區者之衣服、

鞋帽及攜帶物品實施檢查，請其自行掀開口袋、外套、鞋帽、物品包裝

等，以供察請其自行掀開口袋、外套、鞋帽、物品包裝等，以供察看。

又檢查時，得使用金屬探測器或科技設備輔助偵看。 

2. 適時增購設備並加強檢查：各機關視經費、場舍必要性裝設固定式手

機偵測、遮蔽儀器，或加強每日之日夜間以行動電話偵測器，查察戒

護區各場舍。 

3. 加強法紀教育宣導：各級主管除利用會議、工作督導時機加強宣導貪

污治罪條例、刑法瀆職罪章及矯正機關同仁違失案例，強化同仁法治

觀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防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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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宣導 

數位發展部國家資安院淪陷! 內鬼植蠕蟲狂吸保密文件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爆發內鬼駭客案。 

前瞻研究籌獲中心副主任許世璋涉嫌指示下屬，於主機植入蠕蟲程式，越權撈取

各類保密檔案，並上傳至雲端「許願池」供內部隨意取閱。檢調繼 3 月首波搜索

後，於 5 月 12 日發動第二波偵查，約談許世璋等 6 人到案。台北地檢署漏夜複訊

後，依涉犯妨害電腦使用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罪嫌，諭令許世璋以 20 萬元交保。 

隸屬數發部的國家資安院於 2023 年掛牌成立，堪稱國家級資安專業技術單位，如

今卻傳出自家主機遭「內鬼」攻破的難堪醜聞。據調查局追查，資安院內部原本

設有嚴格的權限分級，但前瞻研發組經理彭敏君在 2025 年間，接獲建置行政系統

的任務後，竟以前長官、現任副主任許世璋的指令為由，要求研究員丁柏楓等人

動手腳。這群資安高手利用系統漏洞大舉「翻牆」，植入自製的蠕蟲與爬蟲程式，

無差別狂吸各單位機密文件，並全數丟包到俗稱「許願池」的雲端空間，開放給

其他同事隨意閱覽。 

這起監守自盜案之所以曝光，起因於資安院進行內部稽核時，抓包彭敏君下屬的

筆電出現異常數位軌跡。檢調指出，專案小組在今年 3 月率先發動首波搜索，將

彭敏君與丁柏楓等人帶回，訊後分別以 10 萬至 50 萬元不等金額交保。原本外界

以為彭敏君就是主謀，但檢方過濾扣案物證後，案情瞬間炸鍋，所有線索紛紛指

向中心「二把手」許世璋才是幕後藏鏡人。 

為釐清案情，新北市調查處在 5 月 12 日展開第二波收網行動，約談許世璋及其他

涉嫌越級查閱文件的員工共 6 人到案。據了解，許世璋在偵訊時堅詞否認教唆部

屬駭入系統，但檢調掌握的人證與物證已讓他百口莫辯。台北地檢署漏夜偵訊後，

諭令許世璋 20 萬元交保，全案持續擴大偵辦中。 

 

 

消息來源-三立新聞網 

2026年5月13日 社會中心/莊芷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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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用火用電別大意、火災風險與責任 

 

 

 

 

 

 

 

 

 

 

 
一、前言 
即將來到清明時節，民俗焚香焚燒金紙等行為有一定危險，近日天冷民眾使用電暖器、燃
燒芳香精油蠟燭等行為亦有一定風險，列舉可能涉犯刑責行政責任，並提供相關建議。 
二、 常見態樣 
（一） 燒金紙或草類等其他物品未注意撲滅：燒燬建築物、物品、森林 
（二） 同時使用高功率電器：電暖器、吹風機、電磁爐、烘衣機、熱水器 
（三） 燃燒芳香精油蠟燭等 
（四） 森林拾木生火 
三、可能法律責任 
（一） 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火罪（建築物、一般物品） 
（二） 森林法第 50、52 條（竊取森林/保安林主、副產物） 
（三） 森林法第 53 條之失火燒燬森林罪（同法第 56、34 條引火行為處 12 萬以上 60 萬元
以下罰鍰） 
（四）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7、32 條處 1200 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避免違犯方法 
（一） 確認完全撲滅火苗 
（二） 高功率電器直接使用牆壁上插座或過載自動斷電插座；注意插座及延長線溫度與老
化情形適時更換 
（三） 使用之電熱器或燃燒中之芳香蠟燭等物品周邊淨空，避免延燒 
（四） 隨時注意芳香蠟燭燃燒情形，完全撲滅才離開 
（五） 勿取森林竹木生火 
五、結語 
鼓勵民眾祭祀以「平安米」、「捐助金」代替傳統金銀紙錢，祭拜後可將白米帶回食用保平
安或捐贈予弱勢團體，以減少焚化、大幅減少空氣污染與碳排放。或可預先聯繫清潔隊集
中焚化，以避免空污或致生火災危險。另使用高功率電器需注意避免插座或延長線過載或
老化情形。務必完全撲滅火源再離開現場。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律與廉政-生活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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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及反詐騙宣導 

求職詐騙要小心!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